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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附加团体公共保额医疗保险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投保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附加

在团体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上。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

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不一致，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有效期内，当被保险人在同一保险期间内累计的医疗赔付

费用超过保险合同上载明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主合同年赔付限额时，本公司就其超出

主合同中年赔付限额的部分，按给付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予该被保险人。 

本公司对每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所累计给付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以保险合

同上载明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个人使用限额为限。本公司对同一

团体同一保险期间所累计给付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以保险合同上载明的该被保险团

体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额为限。 

 

第三条  责任免除 

 

本附加合同的责任免除项同主合同。 

 

第四条  附加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并缴纳首期保险费，经本公司同意承保，本附加合同成立。

本公司签发本附加合同作为同意承保的标志。 

除投保人与本公司在投保单或保险合同其他构成文件中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

自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合同生效日的 24时生效。 

 

第五条  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自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合同生效日的 24 时起，至

保险合同期满日的 24 时止。 

 

第六条  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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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向本公司支付保险费。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在支

付首期保险费后，应当按约定的缴费日支付其余各期的保险费。保险费的支付日以到

达本公司账户之日为准。 

 

第七条  投保人解除附加合同的处理 

 

投保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后，可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

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证明文件； 

4、本公司需要的其它有关文件和资料。 

本附加合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当日 24 时起终止。本公司将退还本附

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第八条  保险金的申请及相关规定 

 

一、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的申请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本公司。保险

金的申请应由申请人填写申请书，并向本公司递交本附加合同要求的以下证明和资

料： 

1、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2、 医疗费原始收据； 

3、 被保险人完整的门急诊病历卡（含首诊病历）、出院小结、检查报告；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二、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  附加合同的终止 

 

本附加合同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 

一、主合同终止； 

二、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 

三、本附加合同解除或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情形。 

 


